湘潭大学研究生学术复核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入学年月
	

	所在学院
	
	学科专业（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领域）
	

	学位层次
	□博士  □硕士
	学位类别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
	

	申请学术复核事项
	□评阅  □创新成果认定  □答辩申请 
 □答辩  □第二次学术规范性审查申请

	申请学术复核理由
	（须写明对学术评价结论异议的事实、依据，内容须具体详实。佐证材料另附）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意见
	（写明是否同意学生学术复核申请、同意或不同意学生申请的理由，可另附相关意见材料。本栏也可不填）                                 
                               

  
                                          签    名：
                                               年    月     日

	校学位办意见
	（同意/不同意）受理          关于                    的学术复核申请，委托该生所在学院组织复核，请于      年     月    日前将复核意见报校学位办。

校学位办主任：

（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学术复核意见
	经组织学术复核，决定  维持/撤销   原决定。（复核会议记录纪要等材料按规定签字盖章后与本表一并由学院报校学位办。相关材料学院须存档备查）                            

   分管院领导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湘潭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学生、二级培养单位（两份，学院存档及学生学位申请档案）、校学位办留存。

